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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梁芝榕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00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gz137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431209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原函（含附件）、115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

查 補助表 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公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補助對象）各1份 
(40665714_1143120939_1_ATTACH1.pdf、40665714_1143120939_1_ATTACH2.
pdf、40665714_1143120939_1_ATTACH3.pdf、40665714_1143120939_1_ATTACH4.
pdf、40665714_1143120939_1_ATTACH5.pdf)

主旨：有關115年度本局及所屬各機關、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

園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（以下簡稱健檢）補助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114年12月8日府授人給字第114301069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府為照護員工健康，並使各機關員工健檢補助有一致性

標準，訂定「115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

康檢查補助表」，規範員工一般健檢補助對象（依職務及

年齡分為7類）、次數及費用，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。

三、為促進本局所屬各機關與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，以下

簡稱各級學校）教職員工健康，本局所屬教職員工115年度

員工一般健檢作業方式亦依照前述本府規定辦理。另補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芳和實中 1141222

*OFAA1143013152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各級學校補助對象，繕製「115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關

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充

公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補助對象）」（以下簡稱健檢補助

表），請各機關學校據以辦理員工一般健檢補助作業。

四、依前開本府函規範，執行健檢補助預算來源如下：

(一)本局所屬市立圖書館、動物園、天文科學教育館、家庭

教育中心：健檢補助表第1類至第3類人員，於本府統籌

支撥科目（公務人員各項補助業務費之一般事務費）項

下支應；第4類至第7類人員，於各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

費項下調整支應。

(二)本局、教師研習中心及各級學校之各類人員：由本市地

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(三)健檢補助表第6類、第7類之聘僱人員、臨時人員、代理

教師及月薪制特教助理員，如係全額接受本府以外機關

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者，其健檢經費由各該委託或補助

經費支應；倘係本府部分經費進用者，則按委託或補助

經費分配比例，由相關機關編列支應。如前開健檢經費

本府以外機關不予補助，則由各機關學校於年度預算相

關經費或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項下支應。

五、健檢辦理方式及相關作業規範，請依健檢補助表附則所訂

方式辦理。教師實施健檢依附則第8點規定得依檢附之證明

文件及健檢實施流程之必要性，覈實給予公假，學校課務

之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應；惟健檢後回醫療機構看報告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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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則不在公假範圍內。惟為避免影響課務，教師安排健

檢應儘量以寒暑假及課餘時間辦理，避免增加學校課務安

排困擾及影響教學品質。

六、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人員自費參加健檢者，得依

據該表附則第13點規定，得每2年受檢1次給予公假1天實施

健檢，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惟教師課務應自理。

七、各受檢人之受檢情形，請務必確實登錄本府TCGHR待遇福利

子系統（路徑：TCGHR人力資源管理系統/待遇福利/健康檢

查補助作業/健康檢查資料維護作業/健康檢查資料維

護），並透過該系統進行員工一般健檢管制作業。各機關

學校應於115年7月10日及116年1月8日前透過該系統分別報

送1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及1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健檢

統計表。

八、另本局及所屬機關、各級學校未符合健檢補助表所列補助

對象之受僱員工，其健檢請依下述職業安全衛生法（以下

簡稱職安法）及本府勞動檢查處認定適用對象，按職安法

第20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，每5年對是類人員實施

一次一般健檢，檢查紀錄並應由各機關學校妥為保存：

(一)本局所屬市立圖書館、動物園、天文科學教育館、家庭

教育中心及公立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：未滿40歲（民

國75年1月1日以後出生）且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

半年之全部人員（包含編制內、外代理教師、約聘僱人

員、臨時人員、月薪制特教助理員、幼兒園契約進用人

員等）非從事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者。

(二)本局及教師研習中心：除公務人員、約聘人員外，未滿

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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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歲（民國75年1月1日以後出生）且於現職機關連續服

務滿半年以上之其餘人員（包含臨時人員、技工工友、

約僱人員等）。

九、考量學校及幼兒園廚工依食安法相關規定每年須接受健康

檢查之目的係為確保食品衛生安全品質，以維護食用者的

安全，與本府公教人員健康檢查為保障受雇者健康權益之

目的並不相同，爰廚工依「114年12月16日北市教前字第

1143121763號函規定每年一次1,200元之健康檢查」與「本

府公教人員兩年一次4,500元之一般健康檢查」得分別各自

核銷，無須擇優辦理。

十、檢附臺北市政府原函（含附件）、115年度臺北市政府各機

關（ 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

充公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補助對象）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98


